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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实验中心管理细则

实验教学是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，为进

一步落实《安徽建筑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安徽建筑

大学实验教学质量标准（试行）》《安徽建筑大学实验室管

理工作实施办法》和《安徽建筑大学实验教学管理办法》等

文件的相关要求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，加强环境与

能源工程学院实验中心教学管理，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，

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严格人员管理制度

实验中心在编在岗实验教师，严格落实坐班签到制度，

由实验中心负责人统一安排考勤负责人，报学院备案。原则

上实验教学任务不安排在法定节假日，安排在晚间和双休日

的教学任务，实验教师可申请调休半天和一天，具体调休时

间须由实验中心负责人统一安排，并报学院备案。如需要请

假，严格按照《安徽建筑大学教职工考勤和请假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执行。

二、严格危化品管理

严格做好危化品储存库“双人双锁”规定，由危化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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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教师和考勤负责人共同负责。学院教师原则上每月申购易

制毒试剂一次，先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管理系统填写申请，

审核通过后由危化品管理教师负责统计购买、入库和领取等

工作，易制毒试剂出库后由相关使用教师进行跟踪负责。

三、实验教学设备采购

实验教学设备采购由实验室负责人或实验授课教师结

合专业建设进行申报，服务本科实验教学。所购资产使用人

为实验室负责人或实验授课教师，并严格按照学校相关仪器

设备管理要求执行。

四、实验室日常管理

实验中心负责人负责全部实验室的日常维护和卫生工

作，每年实验中心可聘请 2 名实验助理协助完成资产登记及

工作日志整理归档等工作。实验授课教师每次实验教学完成

后带领实验同学完成实验室保洁和安全工作。实验室日常卫

生每两周全面打扫一次，本科生以社会实践形式完成。

五、教学科研项目管理

鼓励实验教师结合专业建设申报各类质量工程、科研项

目，积极参与研发自制教学设备，鼓励实验教师指导大学生

创新创业项目或学科专业赛事，以上可作为年终考核评定参

考。

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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